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彥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世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03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與丙○○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嗣因細故發生嫌

隙，乙○○為取回自己放置於臺中市○○區丙○○住處(地

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之物品，竟於民國112年4月9日(起

訴書誤載為19日)凌晨1時30分許，持以不詳方式取得之鑰匙

　　，欲開啟本案住處之大門，經丙○○發覺，遂站立在大門後

阻擋乙○○進入屋內。乙○○可預見使用一定程度之力道推

門，將造成丙○○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傷害之不

確定故意，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致在門後阻擋之丙○○左

手無名指遭夾傷，受有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委由陳美娜律師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

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上訴意旨雖爭執本案卷內國

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告訴

人丙○○傷勢照片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55頁)，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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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

所稱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列之文書

　　。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

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

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之驗

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

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

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

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

師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

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

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該條款之

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20號判決要旨)。本

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112年4月10日受理家庭暴力

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卷第23至24頁)之內容，除受害人主訴欄

係依告訴人之陳述而為記載外，其檢查結果及驗傷解析圖等

均為醫師依其醫學專業對就診告訴人實施檢診所得病歷紀錄

之轉載，堪認係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列之文

書，復無任何事證顯示該驗傷診斷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

　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

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

為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

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

均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

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

卷內告訴人傷勢照片(偵卷第35至41頁)，係依機器之功能，

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並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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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陳述，不含供述要素，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

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

性質上應屬於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該等照片並

無證據顯示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

程序，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除前述㈠⒈

部分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言詞或書

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知悉有同法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皆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

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上開規

定，該等供述證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雖承認有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

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

站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情不諱，但否認有傷害告訴人之

犯意及行為，辯稱：依當時雙方站立的位置，並不會造成告

訴人左手手指受傷，我站在門外，門是由外往內開，門的寬

度有1米多，告訴人阻擋我進屋是要往外推、往外施力，要

如何將手放進門縫而被夾到，這件事情有違常理，我否認有

持續出力，我腳卡在門上，是告訴人持續出力把我往外推等

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被告不知也未預見告訴人左手有

夾到或會夾到，告訴人於案發當時即凌晨1時30分許未喊痛

　　，也不知自己左手被夾到，直至當天中午12時許，與另一個

男友手牽手時始發覺左手瘀傷，依此，何能苛責被告在雙方

開關門、推門時即有使告訴人左手指受傷之不確定故意？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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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在大門後阻擋，依常理判斷，在開關門、推門之際，被

夾到的當係右手，告訴人左手怎會被夾到？告訴人於112年4

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其左手無名指瘀傷，卷內傷勢照片是

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攝，地點在社區大樓管理室，則

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當有疑義，其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

即有可議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

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

後阻擋被告進屋等事實，為被告所承認；而告訴人左手無名

指於案發後經診斷受有瘀傷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以上

事實並有證人即告訴人丙○○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人丁

○○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員警職務報告書、國軍台中

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監視器翻拍

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兒童少年保護通

報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證人即告訴人丙○○①於偵訊時證稱：112年4月9日凌晨，

我有跟被告說不同意他進來，如果有什麼事隔天早上再說，

當時他自己開門，我抵住門，造成我受傷，也讓我好幾個月

沒辦法睡覺。我有去急診驗傷，傷勢如我診斷證明書所載。

當時事情發生很突然，當下狀況我很害怕，不會去記得或意

識到有受傷，是事後去警局做完筆錄，回家冷靜一段時間後

才發現有傷口等語(偵卷第89至90、118頁)；②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我是在被告強行闖入的當下才知道被告要打開我家

的大門，我就衝去擋住我的門。被告在推門、開門的時候，

我去擋在我的門，被告夾出一個縫，我就把他的手推出去，

這樣戳戳戳把他的手弄出去，我的手就受傷了。我的手受傷

是我要把被告的手、腳移除在那個門，拒絕他打開門，進而

導致受傷。我當時去國軍臺中總醫院驗傷時有說「前任男友

強行入家門，擋門過程中遭門夾到左手無名指造成腫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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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時所述為準，因為案發當時的記憶最清晰等語(原審卷

第80至82、87頁)。依告訴人於偵、審時所述上情，就「被

告突然開門欲進入本案住處之過程」、「告訴人上前擋住門

之經過，並於此過程中導致手受傷」等節證述明確，且先後

所述並無矛盾，復有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等卷證資料

可佐，從形式上觀之，其證述尚無不可採信之處。

　㈢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我與告訴人在房間休息

　　，因為中間一直有接到電話、訊息，所以告訴人到門口阻擋

　　，告訴人請我留下來在房間照顧小孩。案發過程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房間內看不到。但案發後的同日中午，我與告訴

人要外出吃飯，我跟告訴人牽手時，告訴人說她的手會痛，

才發現告訴人的手受傷。我看告訴人的手有瘀青，告訴人跟

我說是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在案發前我與告訴人牽手

　　，都沒有發現她手痛。事發後，告訴人先進來房間看小孩，

並告訴我她要去做筆錄，等她回來再跟我解釋發生什麼事等

語(原審卷第91至92頁)。經比對勾稽告訴人與丁○○之證詞

內容，其2人就「案發前告訴人手指並未受傷，案發後才發

現有受傷情形」、「案發後告訴人手指有瘀青，告訴人表示

是因為案發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等節，所為證述互核

一致，堪認具有高度之可信性。

　㈣參以①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訊息裡面有告訴被告

　　，現在不方便他到我的住處拿取他的東西，因為我在睡覺，

小孩也在睡覺，沒有人會選在半夜到別人住處拿自己的東西

　　，他應該要選人家方便的時段，這是一個禮貌等語(原審卷

第88頁)；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所陳述的男女

關係，有一些不正當的狀況，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要結

束這段不正當的關係，當時告訴人還沒有睡覺，我當下的想

法是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把我的東西拿回來，彼此就不

要再聯絡。當我知道告訴人與丁○○不正當關係的時候，情

緒上難免會認為遭到背叛。我當下並沒有太注意時間，抵達

本案住處後也思考很久，才決定要讓這件事情不要再有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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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人長期有跡象讓我知道有不正當關係存在，我想說那

天之後就沒有要再聯絡彼此。我在門那邊僵持，我要推開，

告訴人不讓我進來，過程中大約5至10分鐘。當時我的姿勢

是左手在門把上，右手可能是扶著門或是在門把上面，告訴

人從室內推，所以她的手應該在室內的門片上，我無法看見

告訴人左、右手放的位置。我有用到力將門往後推，但我沒

有撞門、沒有助跑等語(原審卷第61、97至99頁)。依上可知

告訴人已表示凌晨時段不方便被告進入本案住處取走自身物

品，然被告仍執意於凌晨時段欲進入本案住處，雙方開關門

　　、推門之過程長達約5至10分鐘，被告在此過程中，應係處

於持續出力之狀況，以避免因己身一時鬆懈，而讓告訴人得

以順利將門關上，衡情被告應有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由卷

內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亦可清楚看出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有

瘀傷，且瘀傷紅腫範圍遍及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傷勢並

非表淺輕微，應係受到相當程度之外力傷害所造成。又其瘀

傷位置在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此與一般人在推門、關門

以阻擋不速之客入內時，手指會順勢置於門的邊緣，進而導

致門在與門框接觸之際，放置在門邊緣的手指遭門夾到之常

情相符，是以告訴人證稱其係在與被告互相推門、開關門之

過程中遭門夾到手指一情，應屬真實可信。從而告訴人左手

無名指瘀傷之傷勢，與被告出力推門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應屬灼然。被告教育程度為碩士肄業(本院卷第37

頁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本院卷第92頁審

判筆錄)，為高級知識分子且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其行

為時應可預見如持續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極有可能造成站

在門後阻擋之告訴人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大力推門欲

進入屋內，足見被告具有傷害告訴人之不確定故意。

　㈤被告及辯護人雖質疑：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

左手無名指瘀傷、案發後未立即前往醫院驗傷、卷內傷勢照

片是員警在社區大樓管理室拍攝，均有可議等情。惟依告訴

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卷內的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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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警察拍的，拍攝地點是社區大樓管理室。因為警察在112

年4月9日警詢當下沒有問我受傷的事情，我也沒有跟他講。

我當時害怕、恐慌的感受還沒有過，很焦慮、很緊張，所以

沒辦法有很好的反應。我事後回去比較冷靜下來，才打電話

詢問警察我有受傷的話要怎麼處理？警察才知道我有受傷，

才請我去驗傷，但因為有點晚了，我也有小孩要顧，才會選

擇在隔一天去驗傷，這個過程警員都知道。又因為負責本案

的警員有他的上班時間，所以要等他的上班時間才能拍傷勢

照片，且我們要複製監視器影像，所以就順便一起拍傷勢照

片等語(原審卷第89至90頁)。則告訴人表示其於112年4月9

日警詢時，仍處於害怕、恐慌之情緒中，加上員警未明確詢

問當日受傷情形，故告訴人並未陳述左手無名指瘀傷一事；

關於拍攝傷勢照片部分，係為配合承辦員警上班時間及複製

監視器影像；又之所以翌日才至醫院驗傷，係因必須照顧子

女而無法於案發當日立即前往。以上均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

之處，自無從推翻前述各項積極證據之證明力，逕為對被告

有利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所辯為卸責之詞，無可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其

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被告傷害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故僅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罪予以科刑。

　㈡原審以被告傷害犯行明確，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人，其可

預見用力推門將造成告訴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

而為本案犯行，導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欠缺尊重他人身

體法益之觀念，且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又被告無經有罪

判決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素行良好，自陳目前於研究所就學中，離婚，無子女，從事

室內設計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另審酌被

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犯後態度，以及檢察官、被告、

辯護人、告訴人對於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

35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

原審判決對被告犯罪之事實已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認定有

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且其科刑時審

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

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要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

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所辯理由並不足採，業據本院說明如

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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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彥樺




選任辯護人  王世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與丙○○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嗣因細故發生嫌隙，乙○○為取回自己放置於臺中市○○區丙○○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之物品，竟於民國112年4月9日(起訴書誤載為19日)凌晨1時30分許，持以不詳方式取得之鑰匙
　　，欲開啟本案住處之大門，經丙○○發覺，遂站立在大門後阻擋乙○○進入屋內。乙○○可預見使用一定程度之力道推門，將造成丙○○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致在門後阻擋之丙○○左手無名指遭夾傷，受有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委由陳美娜律師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上訴意旨雖爭執本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告訴人丙○○傷勢照片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55頁)，惟查：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稱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列之文書
　　。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之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該條款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20號判決要旨)。本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112年4月10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卷第23至24頁)之內容，除受害人主訴欄係依告訴人之陳述而為記載外，其檢查結果及驗傷解析圖等均為醫師依其醫學專業對就診告訴人實施檢診所得病歷紀錄之轉載，堪認係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列之文書，復無任何事證顯示該驗傷診斷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
　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為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卷內告訴人傷勢照片(偵卷第35至41頁)，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並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不含供述要素，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性質上應屬於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該等照片並無證據顯示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除前述㈠⒈部分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知悉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皆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上開規定，該等供述證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雖承認有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情不諱，但否認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及行為，辯稱：依當時雙方站立的位置，並不會造成告訴人左手手指受傷，我站在門外，門是由外往內開，門的寬度有1米多，告訴人阻擋我進屋是要往外推、往外施力，要如何將手放進門縫而被夾到，這件事情有違常理，我否認有持續出力，我腳卡在門上，是告訴人持續出力把我往外推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被告不知也未預見告訴人左手有夾到或會夾到，告訴人於案發當時即凌晨1時30分許未喊痛
　　，也不知自己左手被夾到，直至當天中午12時許，與另一個男友手牽手時始發覺左手瘀傷，依此，何能苛責被告在雙方開關門、推門時即有使告訴人左手指受傷之不確定故意？告訴人在大門後阻擋，依常理判斷，在開關門、推門之際，被夾到的當係右手，告訴人左手怎會被夾到？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其左手無名指瘀傷，卷內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攝，地點在社區大樓管理室，則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當有疑義，其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即有可議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事實，為被告所承認；而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於案發後經診斷受有瘀傷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以上事實並有證人即告訴人丙○○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員警職務報告書、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監視器翻拍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證人即告訴人丙○○①於偵訊時證稱：112年4月9日凌晨，我有跟被告說不同意他進來，如果有什麼事隔天早上再說，當時他自己開門，我抵住門，造成我受傷，也讓我好幾個月沒辦法睡覺。我有去急診驗傷，傷勢如我診斷證明書所載。當時事情發生很突然，當下狀況我很害怕，不會去記得或意識到有受傷，是事後去警局做完筆錄，回家冷靜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有傷口等語(偵卷第89至90、11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被告強行闖入的當下才知道被告要打開我家的大門，我就衝去擋住我的門。被告在推門、開門的時候，我去擋在我的門，被告夾出一個縫，我就把他的手推出去，這樣戳戳戳把他的手弄出去，我的手就受傷了。我的手受傷是我要把被告的手、腳移除在那個門，拒絕他打開門，進而導致受傷。我當時去國軍臺中總醫院驗傷時有說「前任男友強行入家門，擋門過程中遭門夾到左手無名指造成腫痛」，以當時所述為準，因為案發當時的記憶最清晰等語(原審卷第80至82、87頁)。依告訴人於偵、審時所述上情，就「被告突然開門欲進入本案住處之過程」、「告訴人上前擋住門之經過，並於此過程中導致手受傷」等節證述明確，且先後所述並無矛盾，復有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等卷證資料可佐，從形式上觀之，其證述尚無不可採信之處。
　㈢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我與告訴人在房間休息
　　，因為中間一直有接到電話、訊息，所以告訴人到門口阻擋
　　，告訴人請我留下來在房間照顧小孩。案發過程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房間內看不到。但案發後的同日中午，我與告訴人要外出吃飯，我跟告訴人牽手時，告訴人說她的手會痛，才發現告訴人的手受傷。我看告訴人的手有瘀青，告訴人跟我說是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在案發前我與告訴人牽手
　　，都沒有發現她手痛。事發後，告訴人先進來房間看小孩，並告訴我她要去做筆錄，等她回來再跟我解釋發生什麼事等語(原審卷第91至92頁)。經比對勾稽告訴人與丁○○之證詞內容，其2人就「案發前告訴人手指並未受傷，案發後才發現有受傷情形」、「案發後告訴人手指有瘀青，告訴人表示是因為案發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等節，所為證述互核一致，堪認具有高度之可信性。
　㈣參以①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訊息裡面有告訴被告
　　，現在不方便他到我的住處拿取他的東西，因為我在睡覺，小孩也在睡覺，沒有人會選在半夜到別人住處拿自己的東西
　　，他應該要選人家方便的時段，這是一個禮貌等語(原審卷第88頁)；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所陳述的男女關係，有一些不正當的狀況，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要結束這段不正當的關係，當時告訴人還沒有睡覺，我當下的想法是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把我的東西拿回來，彼此就不要再聯絡。當我知道告訴人與丁○○不正當關係的時候，情緒上難免會認為遭到背叛。我當下並沒有太注意時間，抵達本案住處後也思考很久，才決定要讓這件事情不要再有瓜葛
　　。告訴人長期有跡象讓我知道有不正當關係存在，我想說那天之後就沒有要再聯絡彼此。我在門那邊僵持，我要推開，告訴人不讓我進來，過程中大約5至10分鐘。當時我的姿勢是左手在門把上，右手可能是扶著門或是在門把上面，告訴人從室內推，所以她的手應該在室內的門片上，我無法看見告訴人左、右手放的位置。我有用到力將門往後推，但我沒有撞門、沒有助跑等語(原審卷第61、97至99頁)。依上可知告訴人已表示凌晨時段不方便被告進入本案住處取走自身物品，然被告仍執意於凌晨時段欲進入本案住處，雙方開關門
　　、推門之過程長達約5至10分鐘，被告在此過程中，應係處於持續出力之狀況，以避免因己身一時鬆懈，而讓告訴人得以順利將門關上，衡情被告應有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由卷內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亦可清楚看出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有瘀傷，且瘀傷紅腫範圍遍及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傷勢並非表淺輕微，應係受到相當程度之外力傷害所造成。又其瘀傷位置在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此與一般人在推門、關門以阻擋不速之客入內時，手指會順勢置於門的邊緣，進而導致門在與門框接觸之際，放置在門邊緣的手指遭門夾到之常情相符，是以告訴人證稱其係在與被告互相推門、開關門之過程中遭門夾到手指一情，應屬真實可信。從而告訴人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勢，與被告出力推門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屬灼然。被告教育程度為碩士肄業(本院卷第37頁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本院卷第92頁審判筆錄)，為高級知識分子且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其行為時應可預見如持續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極有可能造成站在門後阻擋之告訴人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足見被告具有傷害告訴人之不確定故意。
　㈤被告及辯護人雖質疑：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左手無名指瘀傷、案發後未立即前往醫院驗傷、卷內傷勢照片是員警在社區大樓管理室拍攝，均有可議等情。惟依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卷內的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的，拍攝地點是社區大樓管理室。因為警察在112年4月9日警詢當下沒有問我受傷的事情，我也沒有跟他講。我當時害怕、恐慌的感受還沒有過，很焦慮、很緊張，所以沒辦法有很好的反應。我事後回去比較冷靜下來，才打電話詢問警察我有受傷的話要怎麼處理？警察才知道我有受傷，才請我去驗傷，但因為有點晚了，我也有小孩要顧，才會選擇在隔一天去驗傷，這個過程警員都知道。又因為負責本案的警員有他的上班時間，所以要等他的上班時間才能拍傷勢照片，且我們要複製監視器影像，所以就順便一起拍傷勢照片等語(原審卷第89至90頁)。則告訴人表示其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仍處於害怕、恐慌之情緒中，加上員警未明確詢問當日受傷情形，故告訴人並未陳述左手無名指瘀傷一事；關於拍攝傷勢照片部分，係為配合承辦員警上班時間及複製監視器影像；又之所以翌日才至醫院驗傷，係因必須照顧子女而無法於案發當日立即前往。以上均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之處，自無從推翻前述各項積極證據之證明力，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所辯為卸責之詞，無可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其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被告傷害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故僅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予以科刑。
　㈡原審以被告傷害犯行明確，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人，其可預見用力推門將造成告訴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導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且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又被告無經有罪判決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自陳目前於研究所就學中，離婚，無子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另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犯後態度，以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對於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5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判決對被告犯罪之事實已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認定有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且其科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要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所辯理由並不足採，業據本院說明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彥樺


選任辯護人  王世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03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與丙○○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
    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嗣因細故發生嫌隙，乙○
    ○為取回自己放置於臺中市○○區丙○○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
    案住處)之物品，竟於民國112年4月9日(起訴書誤載為19日)
    凌晨1時30分許，持以不詳方式取得之鑰匙
　　，欲開啟本案住處之大門，經丙○○發覺，遂站立在大門後阻
    擋乙○○進入屋內。乙○○可預見使用一定程度之力道推門，將
    造成丙○○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
    ，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致在門後阻擋之丙○○左手無名指遭
    夾傷，受有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委由陳美娜律師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上訴意旨雖爭執本案卷內國軍
    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告訴人
    丙○○傷勢照片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55頁)，惟查：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
    所稱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列之文書
　　。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
    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
    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之驗
    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
    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
    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
    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
    師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
    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
    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該條款之
    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20號判決要旨)。本
    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112年4月10日受理家庭暴力
    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卷第23至24頁)之內容，除受害人主訴欄
    係依告訴人之陳述而為記載外，其檢查結果及驗傷解析圖等
    均為醫師依其醫學專業對就診告訴人實施檢診所得病歷紀錄
    之轉載，堪認係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列之文書
    ，復無任何事證顯示該驗傷診斷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依
    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
　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
    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為
    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
    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
    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
    ，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卷
    內告訴人傷勢照片(偵卷第35至41頁)，係依機器之功能，攝
    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並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不含供述要素，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性
    質上應屬於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該等照片並無
    證據顯示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
    序，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除前述㈠⒈部
    分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言詞或書面
    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知悉有同法第15
    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皆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
    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上開規定，
    該等供述證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雖承認有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
    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
    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情不諱，但否認有傷害告訴人之犯
    意及行為，辯稱：依當時雙方站立的位置，並不會造成告訴
    人左手手指受傷，我站在門外，門是由外往內開，門的寬度
    有1米多，告訴人阻擋我進屋是要往外推、往外施力，要如
    何將手放進門縫而被夾到，這件事情有違常理，我否認有持
    續出力，我腳卡在門上，是告訴人持續出力把我往外推等語
    。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被告不知也未預見告訴人左手有夾
    到或會夾到，告訴人於案發當時即凌晨1時30分許未喊痛
　　，也不知自己左手被夾到，直至當天中午12時許，與另一個
    男友手牽手時始發覺左手瘀傷，依此，何能苛責被告在雙方
    開關門、推門時即有使告訴人左手指受傷之不確定故意？告
    訴人在大門後阻擋，依常理判斷，在開關門、推門之際，被
    夾到的當係右手，告訴人左手怎會被夾到？告訴人於112年4
    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其左手無名指瘀傷，卷內傷勢照片是
    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攝，地點在社區大樓管理室，則
    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當有疑義，其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
    即有可議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
    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後
    阻擋被告進屋等事實，為被告所承認；而告訴人左手無名指
    於案發後經診斷受有瘀傷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以上事
    實並有證人即告訴人丙○○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人丁○○於
    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員警職務報告書、國軍台中總醫院
    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監視器翻拍照片、
    告訴人傷勢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
    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證人即告訴人丙○○①於偵訊時證稱：112年4月9日凌晨，我有
    跟被告說不同意他進來，如果有什麼事隔天早上再說，當時
    他自己開門，我抵住門，造成我受傷，也讓我好幾個月沒辦
    法睡覺。我有去急診驗傷，傷勢如我診斷證明書所載。當時
    事情發生很突然，當下狀況我很害怕，不會去記得或意識到
    有受傷，是事後去警局做完筆錄，回家冷靜一段時間後才發
    現有傷口等語(偵卷第89至90、11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我是在被告強行闖入的當下才知道被告要打開我家的大門
    ，我就衝去擋住我的門。被告在推門、開門的時候，我去擋
    在我的門，被告夾出一個縫，我就把他的手推出去，這樣戳
    戳戳把他的手弄出去，我的手就受傷了。我的手受傷是我要
    把被告的手、腳移除在那個門，拒絕他打開門，進而導致受
    傷。我當時去國軍臺中總醫院驗傷時有說「前任男友強行入
    家門，擋門過程中遭門夾到左手無名指造成腫痛」，以當時
    所述為準，因為案發當時的記憶最清晰等語(原審卷第80至8
    2、87頁)。依告訴人於偵、審時所述上情，就「被告突然開
    門欲進入本案住處之過程」、「告訴人上前擋住門之經過，
    並於此過程中導致手受傷」等節證述明確，且先後所述並無
    矛盾，復有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等卷證資料可佐，從
    形式上觀之，其證述尚無不可採信之處。
　㈢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我與告訴人在房間休息
　　，因為中間一直有接到電話、訊息，所以告訴人到門口阻擋
　　，告訴人請我留下來在房間照顧小孩。案發過程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房間內看不到。但案發後的同日中午，我與告訴
    人要外出吃飯，我跟告訴人牽手時，告訴人說她的手會痛，
    才發現告訴人的手受傷。我看告訴人的手有瘀青，告訴人跟
    我說是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在案發前我與告訴人牽手
　　，都沒有發現她手痛。事發後，告訴人先進來房間看小孩，
    並告訴我她要去做筆錄，等她回來再跟我解釋發生什麼事等
    語(原審卷第91至92頁)。經比對勾稽告訴人與丁○○之證詞內
    容，其2人就「案發前告訴人手指並未受傷，案發後才發現
    有受傷情形」、「案發後告訴人手指有瘀青，告訴人表示是
    因為案發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等節，所為證述互核一
    致，堪認具有高度之可信性。
　㈣參以①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訊息裡面有告訴被告
　　，現在不方便他到我的住處拿取他的東西，因為我在睡覺，
    小孩也在睡覺，沒有人會選在半夜到別人住處拿自己的東西
　　，他應該要選人家方便的時段，這是一個禮貌等語(原審卷
    第88頁)；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所陳述的男女關
    係，有一些不正當的狀況，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要結束
    這段不正當的關係，當時告訴人還沒有睡覺，我當下的想法
    是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把我的東西拿回來，彼此就不要
    再聯絡。當我知道告訴人與丁○○不正當關係的時候，情緒上
    難免會認為遭到背叛。我當下並沒有太注意時間，抵達本案
    住處後也思考很久，才決定要讓這件事情不要再有瓜葛
　　。告訴人長期有跡象讓我知道有不正當關係存在，我想說那
    天之後就沒有要再聯絡彼此。我在門那邊僵持，我要推開，
    告訴人不讓我進來，過程中大約5至10分鐘。當時我的姿勢
    是左手在門把上，右手可能是扶著門或是在門把上面，告訴
    人從室內推，所以她的手應該在室內的門片上，我無法看見
    告訴人左、右手放的位置。我有用到力將門往後推，但我沒
    有撞門、沒有助跑等語(原審卷第61、97至99頁)。依上可知
    告訴人已表示凌晨時段不方便被告進入本案住處取走自身物
    品，然被告仍執意於凌晨時段欲進入本案住處，雙方開關門
　　、推門之過程長達約5至10分鐘，被告在此過程中，應係處
    於持續出力之狀況，以避免因己身一時鬆懈，而讓告訴人得
    以順利將門關上，衡情被告應有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由卷
    內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亦可清楚看出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有
    瘀傷，且瘀傷紅腫範圍遍及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傷勢並
    非表淺輕微，應係受到相當程度之外力傷害所造成。又其瘀
    傷位置在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此與一般人在推門、關門
    以阻擋不速之客入內時，手指會順勢置於門的邊緣，進而導
    致門在與門框接觸之際，放置在門邊緣的手指遭門夾到之常
    情相符，是以告訴人證稱其係在與被告互相推門、開關門之
    過程中遭門夾到手指一情，應屬真實可信。從而告訴人左手
    無名指瘀傷之傷勢，與被告出力推門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應屬灼然。被告教育程度為碩士肄業(本院卷第37
    頁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本院卷第92頁審
    判筆錄)，為高級知識分子且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其行
    為時應可預見如持續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極有可能造成站
    在門後阻擋之告訴人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大力推門欲
    進入屋內，足見被告具有傷害告訴人之不確定故意。
　㈤被告及辯護人雖質疑：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左
    手無名指瘀傷、案發後未立即前往醫院驗傷、卷內傷勢照片
    是員警在社區大樓管理室拍攝，均有可議等情。惟依告訴人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卷內的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
    警察拍的，拍攝地點是社區大樓管理室。因為警察在112年4
    月9日警詢當下沒有問我受傷的事情，我也沒有跟他講。我
    當時害怕、恐慌的感受還沒有過，很焦慮、很緊張，所以沒
    辦法有很好的反應。我事後回去比較冷靜下來，才打電話詢
    問警察我有受傷的話要怎麼處理？警察才知道我有受傷，才
    請我去驗傷，但因為有點晚了，我也有小孩要顧，才會選擇
    在隔一天去驗傷，這個過程警員都知道。又因為負責本案的
    警員有他的上班時間，所以要等他的上班時間才能拍傷勢照
    片，且我們要複製監視器影像，所以就順便一起拍傷勢照片
    等語(原審卷第89至90頁)。則告訴人表示其於112年4月9日
    警詢時，仍處於害怕、恐慌之情緒中，加上員警未明確詢問
    當日受傷情形，故告訴人並未陳述左手無名指瘀傷一事；關
    於拍攝傷勢照片部分，係為配合承辦員警上班時間及複製監
    視器影像；又之所以翌日才至醫院驗傷，係因必須照顧子女
    而無法於案發當日立即前往。以上均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之
    處，自無從推翻前述各項積極證據之證明力，逕為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所辯為卸責之詞，無可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其
    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被告傷害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之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故僅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予以科刑。
　㈡原審以被告傷害犯行明確，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人，其可
    預見用力推門將造成告訴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
    而為本案犯行，導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欠缺尊重他人身
    體法益之觀念，且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又被告無經有罪
    判決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素行良好，自陳目前於研究所就學中，離婚，無子女，從事
    室內設計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另審酌被
    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犯後態度，以及檢察官、被告、
    辯護人、告訴人對於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
    35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
    原審判決對被告犯罪之事實已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認定有
    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且其科刑時審
    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
    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要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
    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所辯理由並不足採，業據本院說明如
    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彥樺


選任辯護人  王世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與丙○○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嗣因細故發生嫌隙，乙○○為取回自己放置於臺中市○○區丙○○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之物品，竟於民國112年4月9日(起訴書誤載為19日)凌晨1時30分許，持以不詳方式取得之鑰匙
　　，欲開啟本案住處之大門，經丙○○發覺，遂站立在大門後阻擋乙○○進入屋內。乙○○可預見使用一定程度之力道推門，將造成丙○○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致在門後阻擋之丙○○左手無名指遭夾傷，受有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害。
二、案經丙○○委由陳美娜律師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上訴意旨雖爭執本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告訴人丙○○傷勢照片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55頁)，惟查：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稱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列之文書
　　。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之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該條款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20號判決要旨)。本案卷內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112年4月10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卷第23至24頁)之內容，除受害人主訴欄係依告訴人之陳述而為記載外，其檢查結果及驗傷解析圖等均為醫師依其醫學專業對就診告訴人實施檢診所得病歷紀錄之轉載，堪認係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列之文書，復無任何事證顯示該驗傷診斷書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
　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為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卷內告訴人傷勢照片(偵卷第35至41頁)，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並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不含供述要素，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性質上應屬於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該等照片並無證據顯示有出於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除前述㈠⒈部分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知悉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皆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上開規定，該等供述證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雖承認有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情不諱，但否認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及行為，辯稱：依當時雙方站立的位置，並不會造成告訴人左手手指受傷，我站在門外，門是由外往內開，門的寬度有1米多，告訴人阻擋我進屋是要往外推、往外施力，要如何將手放進門縫而被夾到，這件事情有違常理，我否認有持續出力，我腳卡在門上，是告訴人持續出力把我往外推等語。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被告不知也未預見告訴人左手有夾到或會夾到，告訴人於案發當時即凌晨1時30分許未喊痛
　　，也不知自己左手被夾到，直至當天中午12時許，與另一個男友手牽手時始發覺左手瘀傷，依此，何能苛責被告在雙方開關門、推門時即有使告訴人左手指受傷之不確定故意？告訴人在大門後阻擋，依常理判斷，在開關門、推門之際，被夾到的當係右手，告訴人左手怎會被夾到？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其左手無名指瘀傷，卷內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攝，地點在社區大樓管理室，則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當有疑義，其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即有可議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9日凌晨1時30分許前往本案住處，推門欲進入屋內，當時告訴人友人丁○○在房間內，告訴人站立在門後阻擋被告進屋等事實，為被告所承認；而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於案發後經診斷受有瘀傷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以上事實並有證人即告訴人丙○○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員警職務報告書、國軍台中總醫院中清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監視器翻拍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正。
　㈡證人即告訴人丙○○①於偵訊時證稱：112年4月9日凌晨，我有跟被告說不同意他進來，如果有什麼事隔天早上再說，當時他自己開門，我抵住門，造成我受傷，也讓我好幾個月沒辦法睡覺。我有去急診驗傷，傷勢如我診斷證明書所載。當時事情發生很突然，當下狀況我很害怕，不會去記得或意識到有受傷，是事後去警局做完筆錄，回家冷靜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有傷口等語(偵卷第89至90、11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被告強行闖入的當下才知道被告要打開我家的大門，我就衝去擋住我的門。被告在推門、開門的時候，我去擋在我的門，被告夾出一個縫，我就把他的手推出去，這樣戳戳戳把他的手弄出去，我的手就受傷了。我的手受傷是我要把被告的手、腳移除在那個門，拒絕他打開門，進而導致受傷。我當時去國軍臺中總醫院驗傷時有說「前任男友強行入家門，擋門過程中遭門夾到左手無名指造成腫痛」，以當時所述為準，因為案發當時的記憶最清晰等語(原審卷第80至82、87頁)。依告訴人於偵、審時所述上情，就「被告突然開門欲進入本案住處之過程」、「告訴人上前擋住門之經過，並於此過程中導致手受傷」等節證述明確，且先後所述並無矛盾，復有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等卷證資料可佐，從形式上觀之，其證述尚無不可採信之處。
　㈢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我與告訴人在房間休息
　　，因為中間一直有接到電話、訊息，所以告訴人到門口阻擋
　　，告訴人請我留下來在房間照顧小孩。案發過程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房間內看不到。但案發後的同日中午，我與告訴人要外出吃飯，我跟告訴人牽手時，告訴人說她的手會痛，才發現告訴人的手受傷。我看告訴人的手有瘀青，告訴人跟我說是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在案發前我與告訴人牽手
　　，都沒有發現她手痛。事發後，告訴人先進來房間看小孩，並告訴我她要去做筆錄，等她回來再跟我解釋發生什麼事等語(原審卷第91至92頁)。經比對勾稽告訴人與丁○○之證詞內容，其2人就「案發前告訴人手指並未受傷，案發後才發現有受傷情形」、「案發後告訴人手指有瘀青，告訴人表示是因為案發當時阻擋門，被門壓到的」等節，所為證述互核一致，堪認具有高度之可信性。
　㈣參以①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訊息裡面有告訴被告
　　，現在不方便他到我的住處拿取他的東西，因為我在睡覺，小孩也在睡覺，沒有人會選在半夜到別人住處拿自己的東西
　　，他應該要選人家方便的時段，這是一個禮貌等語(原審卷第88頁)；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所陳述的男女關係，有一些不正當的狀況，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要結束這段不正當的關係，當時告訴人還沒有睡覺，我當下的想法是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把我的東西拿回來，彼此就不要再聯絡。當我知道告訴人與丁○○不正當關係的時候，情緒上難免會認為遭到背叛。我當下並沒有太注意時間，抵達本案住處後也思考很久，才決定要讓這件事情不要再有瓜葛
　　。告訴人長期有跡象讓我知道有不正當關係存在，我想說那天之後就沒有要再聯絡彼此。我在門那邊僵持，我要推開，告訴人不讓我進來，過程中大約5至10分鐘。當時我的姿勢是左手在門把上，右手可能是扶著門或是在門把上面，告訴人從室內推，所以她的手應該在室內的門片上，我無法看見告訴人左、右手放的位置。我有用到力將門往後推，但我沒有撞門、沒有助跑等語(原審卷第61、97至99頁)。依上可知告訴人已表示凌晨時段不方便被告進入本案住處取走自身物品，然被告仍執意於凌晨時段欲進入本案住處，雙方開關門
　　、推門之過程長達約5至10分鐘，被告在此過程中，應係處於持續出力之狀況，以避免因己身一時鬆懈，而讓告訴人得以順利將門關上，衡情被告應有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由卷內驗傷診斷書及傷勢照片亦可清楚看出告訴人左手無名指有瘀傷，且瘀傷紅腫範圍遍及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傷勢並非表淺輕微，應係受到相當程度之外力傷害所造成。又其瘀傷位置在左手無名指上方第1節，此與一般人在推門、關門以阻擋不速之客入內時，手指會順勢置於門的邊緣，進而導致門在與門框接觸之際，放置在門邊緣的手指遭門夾到之常情相符，是以告訴人證稱其係在與被告互相推門、開關門之過程中遭門夾到手指一情，應屬真實可信。從而告訴人左手無名指瘀傷之傷勢，與被告出力推門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屬灼然。被告教育程度為碩士肄業(本院卷第37頁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本院卷第92頁審判筆錄)，為高級知識分子且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其行為時應可預見如持續使用一定之力道推門，極有可能造成站在門後阻擋之告訴人受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大力推門欲進入屋內，足見被告具有傷害告訴人之不確定故意。
　㈤被告及辯護人雖質疑：告訴人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未提及左手無名指瘀傷、案發後未立即前往醫院驗傷、卷內傷勢照片是員警在社區大樓管理室拍攝，均有可議等情。惟依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卷內的傷勢照片是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察拍的，拍攝地點是社區大樓管理室。因為警察在112年4月9日警詢當下沒有問我受傷的事情，我也沒有跟他講。我當時害怕、恐慌的感受還沒有過，很焦慮、很緊張，所以沒辦法有很好的反應。我事後回去比較冷靜下來，才打電話詢問警察我有受傷的話要怎麼處理？警察才知道我有受傷，才請我去驗傷，但因為有點晚了，我也有小孩要顧，才會選擇在隔一天去驗傷，這個過程警員都知道。又因為負責本案的警員有他的上班時間，所以要等他的上班時間才能拍傷勢照片，且我們要複製監視器影像，所以就順便一起拍傷勢照片等語(原審卷第89至90頁)。則告訴人表示其於112年4月9日警詢時，仍處於害怕、恐慌之情緒中，加上員警未明確詢問當日受傷情形，故告訴人並未陳述左手無名指瘀傷一事；關於拍攝傷勢照片部分，係為配合承辦員警上班時間及複製監視器影像；又之所以翌日才至醫院驗傷，係因必須照顧子女而無法於案發當日立即前往。以上均與常情尚無明顯違背之處，自無從推翻前述各項積極證據之證明力，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㈥綜上，被告所辯為卸責之詞，無可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其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居男女朋友，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被告傷害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無罰則，故僅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予以科刑。
　㈡原審以被告傷害犯行明確，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人，其可預見用力推門將造成告訴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導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欠缺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且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又被告無經有罪判決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自陳目前於研究所就學中，離婚，無子女，從事室內設計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另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犯後態度，以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對於本案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5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判決對被告犯罪之事實已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認定有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且其科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要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所辯理由並不足採，業據本院說明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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